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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科学技术厅文件
桂科农字〔2021〕49号

自治区科技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创新型
县（市、区）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

根据《自治区科技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创新型县（市、

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桂科农字〔2020〕72 号），现

开展 2021年广西创新型县（市、区）认定工作，请你们组织各

有关县（市、区）进行申报，于 9月 15日前报送有关纸质材料

到我厅，同时将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

联系人及电话：张云光、梁铭 0771—5880815、2802128

邮箱：yunguang@126.com

mailto:yungu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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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申 报 编 号

受 理 部 门

受 理 日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创新型县（市、区）
认定申报书

申报县（市、区）：

所在设区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制

2021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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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创新型县（市、区）认定申报表

县（市、区）

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E-mail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1.行政区域面积（km2）

2.常住人口
城市人口（万人）

农村人口（万人）

3.当年县域生产总值（亿元）

4.财政收入（亿元）

5.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6.主导产业产值（亿元）

7.第一、二、三产业

占 GDP比重

第一产业占 GDP比重（%）

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8.科技管理部门基

本情况

科技管理部门名称

科技管理人员数（人）

科技管理部门直接管理的本

级科学技术支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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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情况

10.县（市、区）基本情况（限 500字以内）

（区域区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科技创新情况，包括科技管理部门、体制机制、创

新政策、创新举措和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

11.创新优势与特色（限 500字以内）

（依据申报条件和指标要求，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定位，选择“科技支撑产业发展”作为

建设主题，阐述具备哪些优势和特色；同时明确在县（市、区）人民政府统筹下，各相

关产业部门围绕产业发展如何开展工作。）

12.发展思路与目标（限 500字以内）

（明确创建创新型县（市、区）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着力点，形成可考核的三年总体目

标和年度目标的建议和发展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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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主要任务（限 600字以内）

（从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政策落地、创新创业要素集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导产业

转型升级、创新型企业培育、创新创业载体建设、科技创新为民惠民、体制机制全面

创新等方面部署重点任务。）

14.年度任务与进度安排（限 1200字以内）

（建设周期为三年，结合目标提出年度具体任务目标。）

15.组织管理与运行机制（限 500字）

（组织领导、责任主体、运行机制、考核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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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申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17.设区市科技局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18.设区市人民政府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按要求准确、如实填写。2.本申报书中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可加

附页。3.本申报书按 A4纸双面打印，内文用 4号仿宋字体，封面为附件的第 1页，

左侧装订，勿用塑料封面和各种夹子。4.科技管理部门名称以本级编办“三定方案”为
准。5.科技管理人员数指科技管理部门中具体从事科技管理的在职人员数。6.科技管

理部门直接管理的本级科学技术支出指本级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中归科技管理部门支

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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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型县（市、区）近两年创新基础能力情况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2020
年

2021
年

机制

创新

1
是否为“副市长＋副县长＋一县一业”工作制度试点地

区

2 是否独立设置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财政

投入

3
本级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比例（%）

4
全社会研究与开发（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

（GDP）比例（%）

创新

创业

主体

培育

5 万名就业人员中研究开发人员数（人/万人）

6 认定自治区级（含）以上农业科技园区（家）

7
认定自治区级（含）以上星创天地或农业科技企业孵

化器（家）

8 入驻高新技术企业或“瞪羚企业”数量（家）

9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10 入驻龙头企业数量（家）

11 入驻区内外高层次人才数量（人）

12 本土创新创业人才数量（人）

13 市级（含）以上科技特派员数量（人）

14 主导产业增加值占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注：1.主导产业指“副市长+副县长+一县一业”科技工作制度确定的产业；2.表中指标 11-15仅

统计主导产业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年 6月 30日印发


